
认定因果关系 酌定公司赔偿比例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老朱和小艮基于侵

权的法律关系要求康康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应

对康康公司存在过错、 加害行为， 以及加害行

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

任。 因老朱和小艮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康康公司

对其构成侵权， 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法院判决驳回老朱和小艮的诉讼请求。

老朱和小艮不服， 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南通中院经审理认为， 朱某在事故发生前

一个月加班时长近 130小时， 远远超过劳动法

规定的加班时长限制， 康康公司对朱某的用工

行为严重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的

保护性法律规定； 康康公司安排朱某于高温下

在喷漆车间内长期超时加班工作， 显然会对朱

某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的风险隐患， 结合公安

机关物证鉴定室关于朱某死因的鉴定意见， 能

够认定康康公司的违法用工行为显著增加了朱

某冠心病急性发作的风险，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

规定， 应当认定康康公司违法用工行为和朱某

死亡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康康公司应

当预见违法用工行为可能造成的损害后果， 且

康康公司明知朱某身体可能存在基础性疾病仍

安排朱某在高温下长期超时加班工作， 据此，

应当认定康康公司对朱某的生命健康权未尽到

合理注意义务， 对相应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过

错。 因此，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虽然不符合“工

作时间、 工作场所突发疾病” 的工伤认定条

件， 但康康公司应当对朱某的损害后果依法承

担侵权赔偿责任。

综上， 南通中院综合考虑当事人过错、 因

果关系参与度等情况， 酌情认定康康公司对朱

某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 30%的赔偿责任， 改判

康康公司赔偿老朱和小艮 36万余元。

“快三年了，我总算是给我儿子一个交代，

终于可以睡上一个安稳觉了！ ”2022 年 6 月 4

日，在听到南通中院当庭宣判的结果后，老朱和

小艮祖孙二人落下了眼泪。至此，这起长期加班

后下班途中突发疾病猝死案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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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全月无休 员工下班猝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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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仁爱， 重民本” 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精神特质； 以人为本， 是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基本原则； 关心关爱职工， 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应有之义。 作为用人单位， 在用工过程中应当关心、 爱护职工， 尊重、 维护职工的人格利益， 对职工的身

体健康状况应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 康康公司违法安排朱某在高温环境中长期超时加班， 未对身体可能存在基础疾病的特殊职工尽到合理

注意义务， 导致朱某在下班途中突发疾病死亡， 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近日，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生命权纠纷案作出终审判决并当庭宣判， 康康公司对朱某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 30%共计 36

万余元的赔偿责任。

盛夏整月无休 员工下班途中去世

康康公司是南通市一家从事环保装饰

材料生产的私营企业。 朱某则是康康公司

喷漆车间的一名普通员工， 主要负责搬运

喷漆件。

2019 年的夏天特别炎热。 7 月下旬，

南通当地最高气温均在 30℃以上， 更是有

8 天最高气温超过 35℃。 但公司的喷漆车

间内， 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 进入 5 月以

来， 公司的订单源源不断， 虽然公司一直

开足马力促生产， 但订单仍然排到了年底。

由于客户催得紧， 整个 7 月， 康康公

司的工人全月无休、 连续工作， 经常加班

至晚上八九点。

然而， 意外就在这时不期而至。 2019

年 8月 1日 20时 3 分左右， 朱某最后一个

从康康公司下班， 驾驶电动自行车从公司

北大门出发， 刚开出去一分钟的路程， 就

摔进了路边的农田中， 他爬起来继续向东

开又在路口再次摔倒。 这次， 他再也没能

爬起来。

直至次日 4 时 56 分朱某才被人发现，

后经 120工作人员现场确认朱某死亡。朱某

最后被人发现的位置距离康康公司北门仅

300米左右。 9月 22日，当地公安机关物证

鉴定室经尸检对朱某的死亡原因出具鉴定

文书，鉴定意见为“朱某系因冠心病急性发

作死亡”，同时载明“其生前工作劳累等情况

可以是其冠心病急性发作的诱因”。

朱某去世后， 康康公司向朱某的父亲

老朱和女儿小艮给付了共计 37000元。

工伤认定未果 家属起诉公司侵权

朱某早年离婚， 与父亲老朱以及女儿

小艮相依为命。 为了多赚钱供女儿读书，

朱某放弃原有的理发师工作， 来到康康

公司上班。 朱某因意外离世， 留下祖孙

二人。

2019 年 12 月 20 日， 老朱和小艮向当

地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该局认为朱某

因冠心病急性发作死亡，非因本人主要责任

的交通事故所致， 且 8 月 1 日 20 时 3 分左

右自康康公司下班，驾驶电动自行车离开公

司时并无异常，其突发疾病并非在工作时间

和工作岗位，故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认定

工伤的情形， 决定不予认定工伤。

老朱和小艮不服， 向南通经济技术开

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该院经审理认为， 朱某正常至康康公

司上班， 根据人社局向朱某工友所作调查，

朱某正常完成工作任务， 在工作期间并未

有异常表现， 也并非在工作时突发疾病，

老朱和小艮所述朱某在工作时已出现身体

不适、 呕吐等症状无任何证据佐证。 朱某

当日从康康公司考勤后驾驶电动自行车正

常驶离康康公司， 后在下班途中突发疾病，

并不符合“工作时间、 工作场所突发疾病”

的情形， 故对人社局对朱某死亡事宜不予

认定工伤并无不当， 判决驳回老朱和小艮

的诉讼请求。

于是老朱和小艮于 2021 年以侵权之

诉， 将康康公司告上了法院。

法庭上， 老朱和小艮提交了一份朱某

2019 年 7 月份上班时间的手写记录， 该记

录显示当年 7 月朱某每天均到公司上班，

也就是全月无休， 其中有 21天加班至晚上

八九点。

对此， 康康公司未予否认， 但提交了

当地一家医院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出具的

朱某职业健康检查表， 该表载明未发现朱

某患有职业禁忌症或疑似职业病。 但心电

图、 生化检验等项目发现异常， 建议定期

复查或者到综合性医疗机构门诊复查。 康

康公司认为体检报告反映朱某自身存在基

础性疾病。 但老朱和小艮却认为， 康康公

司取得体检报告后未及时通知朱某， 仅口

头告知其身体没有问题。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又称证据

的证明度， 是指在民事诉讼活动

中， 对于当事人之间存在争议的

待证事实， 人民法院根据证明的

情况对该事实作出肯定或者否定

评价的最低要求。 我国民事诉讼

证明标准在立法层面并未予以明

确， 而是在司法层面以司法解释

的方式构建了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的体系。 我国民诉法司法解释规

定了高度可能性证明标准， 针对

欺诈、 胁迫等五种事实规定了排

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

干规定》 第八十六条第二款对与

诉讼保全、 回避等程序事项的事

实认定又规定了较大可能性的证

明标准。

本案一、 二审认定的案件事

实基本一致， 但一、 二审判决结

果大相径庭 ， 原因主要在于一 、

二审对因果关系证明标准的把握

和认识。 一审对因果关系要求的

证明标准是达到确实、 充分的程

度， 因此认定老朱和小艮未能充

分举证证明康康公司构成侵权从

而驳回老朱和小艮的诉讼请求 ；

而二审对老朱和小艮提供证据的

证明标准上则采用高度可能性 ，

认为现有证据能够认定康康公司

在用工中的相关违法行为与朱某

因冠心病急性发作致死之间存在

因果关系这一事实具有高度可能

性， 从而部分支持了老朱和小艮

的诉讼请求。 一、 二审裁判对证

明标准的不同认定反映了我国民

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一个发展过程，

也反映出民事诉讼从追求客观真

实向追求法律真实的理念转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

解释》 第一百零八条规定 ， 对负

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

证据， 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

关事实 ， 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

有高度可能性的， 应当认定该事

实存在。 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

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

事实而提供的证据， 人民法院经

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 ， 认为待证

事实真伪不明的， 应当认定该事

实不存在。 该条文明确了诉讼证

明活动中 ， 本证证明活动旨在使

裁判者对待证事实的存在与否的

内心确信达到高度可能性的程度，

而反证的证明活动只要达到使待

证事实陷于真伪不明状态即可。

本案中， 因果关系是否存在

应该按普通人的标准而非按科学

家或哲学家的眼光来衡量， 在衡

量的过程中也应该采用较为宽泛

的理解。 老朱和小艮已经提供了

公安机关出具的事故证明以及死

因鉴定文书、 朱某个人手写的加

班时长记录， 事故证明对朱某下

班出厂门到其摔倒的经过予以了

记录， 鉴定文书载明朱某死于冠

心病急性发作， 其生前工作劳累

等情况可以是冠心病急性发作的

诱因， 至此老朱和小艮已经完成

了本证的初步举证 ， 结合事发前

半个月的气温、 朱某事发前一个

月的工作时长， 应当可以认定康

康公司的违法用工行为显著增加

了朱某冠心病急性发作的风险 。

同时， 康康公司既无证据证明朱

某当晚冠心病的发作系因其他原

因导致， 亦无充分证据证明事发

当晚存在更加可能实际导致朱某

冠心病急性发作的其他原因 ， 故

从现有证据情况看， 康康公司在

用工中的相关违法行为与朱某因

冠心病急性发作致死之间存在因

果关系这一事实具有高度可能

性， 因此二审法院对两者之间存

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予以认定 ，

最终支持老朱和小艮的部分诉讼

请求。

（综合整理自人民法院报 、

中国法院网）

◆法官说法

认定因果关系应采用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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